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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2842.htm 第二百一十三条 外国公

司违反本法规定，擅自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的，由公司

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或者关闭，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析：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分公司，必须向

中国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其公司章程、所属国的公司

登记证书等有关文件，经批准后，向公司登记机关依法办理

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否则将妨害我国对外国公司的管理秩

序。 第二百零九条 公司登记机关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登

记申请予以登记，或者对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登记申请不予

登记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 析：本条是关于公司登记机关工作人员违法

登记时法律责任的规定。 第二百一十条 公司登记机关的上级

部门强令公司登记机关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登记申请予

以登记，或者对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登记申请不予登记的，

或者对违法登记进行包庇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析：对于公司登记机关的

上级部门工作人员违法登记的，同样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

二百一十一条 未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而冒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名义的，或者未依

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而冒用

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名义的，由公司登

记机关责令改正或者予以取缔，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 析：新增法条，应以关注。未依法登记为公司，而以公司



名义对外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诈骗行为。本条规定的法律责

任，行为主体是自然人，而不是公司，主观上是出于故意。

同时应联系刑法相应条文。 第二百一十二条 公司成立后无正

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

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公司登记事

项发生变更时，未依照本法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的，由公

司登记机关责令限期登记；逾期不登记的，处以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析：记住第一款中吊销营业执照的法定

情形。 第二百一十三条 外国公司违反本法规定，擅自在中国

境内设立分支机构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或者关闭，

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析：外国公司在

中国境内设立分公司，必须向中国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提

交其公司章程、所属国的公司登记证书等有关文件，经批准

后，向公司登记机关依法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否则将

妨害我国对外国公司的管理秩序。 第二百零九条 公司登记机

关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登记申请予以登记，或者对符合

本法规定条件的登记申请不予登记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析：本条是关

于公司登记机关工作人员违法登记时法律责任的规定。 第二

百一十条 公司登记机关的上级部门强令公司登记机关对不符

合本法规定条件的登记申请予以登记，或者对符合本法规定

条件的登记申请不予登记的，或者对违法登记进行包庇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 析：对于公司登记机关的上级部门工作人员违法登记的

，同样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百一十一条 未依法登记为有

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而冒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



份有限公司名义的，或者未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

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而冒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

司的分公司名义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或者予以取缔

，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析：新增法条，应以关注。

未依法登记为公司，而以公司名义对外活动，本质上是一种

诈骗行为。本条规定的法律责任，行为主体是自然人，而不

是公司，主观上是出于故意。同时应联系刑法相应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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